S 0 e N XN AR PR
113# B3 5 16185

Z 2 FWEL (THEELHRLHFDRA)
FReR RIL A R ETEER

A 2 545

W ARIE A 3 R

A + EBEW

F v A HRAFTAEEFAF

E T AT A TR
F A SRR
PAFEARF RIS ETE AR ARIM4ET 11D 3
; 5;?»/\ 4% z—F'; ’ ‘;] ey
B
r;‘ﬁﬁ BRI B8 o
FUES o Frd R iLg £ "FF DSl R
Tz 2d
~ARREIE
\ggA;uug,ﬁaﬁﬁﬁjz%&A\ﬁgﬁng&éﬂw@
2L R ETmR A REA TR T E KRB o 5168183
2,2172,13:& TEMTE 2 ORRFWA O NFLARLE S BT
WKL 2B o gy EA S IFEP ORI oy E A B
PR SRR o P R IRAE > R e TR o 8
Fr 2 #1681 ~ F1T50E ~ F1T8iE 23 P = o A2z
Has '?i‘ifftfi\ﬂ‘ RIS o TR P = H MK
ALZEVIEF > 2B LEF sk 2 2l13E AT
3 $3154E 2 PR BT - £t @II3EQY 247 mIHE
P HHARLFT o LA 4P oo
S FREEE REFERRAFRL S e BRI A
- F 0 A Mo AFPREE % 20008 % 191 % 240

g

o

5%
[e]

A
ot
ﬁf’

£



i

<__

%jﬁwéoﬂwiﬂﬁiﬁﬁﬁ’ﬁ@uiéém@yi 5138 2 %4
o~ 1T R 5;”ﬂm’v%mrui4%%%ﬁﬂ
Fl7 OOF®FOOE0000 5L = 2 H | E162]1F 5L F
(g - #F7 OOF%OOOR 00%00%61@ T AR

%

Ai%%>’QMU#@ﬁﬂ%%ﬁiﬂJAM@%-4$
63355 ~ 11202 T 5 % 134585 4 #14 A EF 2 kS %
¢ & ()ﬁrr'?wf%;‘—s—?a% i BB
2R QR EERFEE 2 BHE o Y R 5544
%iééﬁﬁﬁ’iﬁ%&i%’j%ia%ﬁﬁiﬁ
PR R LRSI ARET AR - 0 HR2
%%imcuz T3 B e
Jfﬁ 2R g EI IR F = A 0 S
Lo wEHEn BT o @5 S o AFFPE F58
TF P2 ooy PRI MG, o g s K2 S
3

(Gw)

2

3
BF RS A NA G
EENE BT E A - S
EBES Fr‘a,ﬁ»?"’F’:"Z iz B %7, 2 )42 d
BT L) BN G
O zﬂ =

2hE {imﬁﬂxﬁf”?ﬁ(%%hﬁ % 5351

F) o2 EL 248 LS A B AERTFEED
ES'ERER P S E N
BERLER A o ANTERAY P I PAEANEFE
%W 386IE A £ AN £ R 2 B o 2 - e
I PE

FREE

RS N

) F P RTERL LR ’%%gﬁﬁié%’fﬂwﬁ

A EFARTRE > A9l ED Y 21 B kA S 2% TN



# ?T°im%*%3@f%ﬂ4m%§$%ﬁ’%&
3 LD Fﬁ%%?/,\mﬁgo
(= %ﬂ%ﬁ*HL&H94B?« M%ﬁ%iwhi%$4¢ga%
i JLSERIFPRLEE 0 PR :
#73112#87 23 ML 5 R F i&}éﬁé%ﬂ@
W

-

1 R EROAIER T R EFRY R
W2 fF REEFRWFTRAMAE  TEFTA B
RASTRAET C RE ARG Rkt § 244558 ]
R FAT R R LR e TRy 4
Fow g Rk o VARG Y 02 54015 B MR T A
HEA2ZEE S BV BEEBFFTE LT DR
FITOERT > FRBEFHLL S BT ERE -
(Z) W32 HEFFH L sr aBEFET L 03

ALY \E RBAER T § R B R R R
(T 9,621, 1847 %35 -

~
=
—

P
¥

REomoa SR
R o 53w
TS W e ™ F

(1) F’ﬁfu SN112E T 2Th #74 p¥ &2

FAREGET R 0 2 3112E87 23p #75 #F *)H%E SH 2 iR

B s s (2% SRR LR ES SRR i
%4l i EAR LA QEF FRE L
B s ; (4) EriaE 2 BRE

pa

3
N

DN
jpaa}

W3
=
=
©

, 621,184~ » % p 4235
R EJIFE 42008
CENCE

RO M
Eal - B R

(-2 S LY

I S @

n
I
S

i

H o ow e

(3
%

(

e
C\'.e

»
y

e

-—
éum
-

—
\S]

N

= b
—
=

~
|

LS,
AS
~

(N
4
e .
B oW s e D= A B O A 3

1

G WEEPRLEL  BEFATE P RSATI . S
GE SR AEF PRI NE P REET £
5 pod %‘%WE% S FPRT A AT AL LGS
PG o FAcR LAk GRPRBILSEE LE

b
i
mj



(

i

N\

4

T3

— o

5% 'lﬁimfﬁﬂ

B2 2.3 E BT 2 ﬁ»?ﬁ—i”—:&%}?‘}" ; (2)he
Ao BREBEEFAEL L BERFLE L o

F Ao TR P A TAKRDE

i&%ﬁi,wﬁamﬁﬁf
P4 A G R By F Aty
P AR W 2R
%‘FF EN R g 2NN

e EA IR
Bt o X2 % 24405 % 198 ~ % 33 4

KE?E

o (ﬂ}‘zﬂt }‘rt =t

—\

=\

a

5o W

a!
1
N
!

\ =]
>
o\
¢
\‘E\:
b
“

'

Bkt F AR R
o iR TG R R 3x,;“76
HEL A4S X - - B RA

v R AN ZE T A g%kﬁ
:‘E{i bR AT EE A D P HRE s
BEXABADY £ 5 T 0 Bk ip 3§
L

T,

)
M=
T
Vol

=

Ol
e
T,

RS o o
., “ . .
W

o
2y
_."'
N ‘tﬁ“\
v‘é&

81 N
‘ai FIRSE A e

P
N

S
-
()
-
N 'FH
ppa)
[

<

T T

B

) V‘l‘}f%’$m/)§\‘%‘xiﬁﬁ;§"ifé
BACH T B2 b HAL o B R
it e @sé EETITITY

a3

T\
T

W OWE e~
N~~~ T S

7@ >~
-'1‘3_}
R

X
|
@&
4

N o gy -

-

#
N
R
e
o5
SR =
;Pé\‘ =
,\\,\
v
Ft
&q
|
=
f}b
P
>._L
\
=

B DI T s - VU R i I
ai
Tl

\¢ ‘Q-‘T\t

— o

PP T\

PRI
|4~

a4
BEA
|

m\
1l

Ao
2
v

) -
3\

7T

.
==

I
Ty
I
=k
T
>~
AN
1+-

g\mﬁ /
J

=

N

q-l

=g

Mmoo o8B OE N
T
_f

‘A\l e
H
3\»93 (w
&
o
£
Ry 4

A

3
I~
N
SRR NI o e

‘EL?E%?}
ﬁ; .
>~



L
ki
-
b
|
Fi)
5\
e
"QV»
.
(‘J
‘—*&
C
,dm
=
pyd
Thl
A
i
(.
pd
iy
Y
q.t
=

-

,'&E’—“iﬂ%ﬁﬂﬁ“QIﬁS Zlﬂﬁihﬁ%mf LI g4
NHEF LT S EPRNIIIEII 4R = @
o EEEI3ETE 20 - o AL H S
112887 230 MPEE S R F] o B kA %

‘:gn;?‘I » T 4 p;»") as_&;]\ #ggaag‘;;
AR MR L S REFERL AP
s %17 %23227~33243 127~ 169

Sty

S

A

oy

-~

PRI A
&
W oo (R

ST .r_rs,}*- mﬁ, n‘n

«\\

4

N

el
ﬁ‘;»
Fai

Bk

T
Shay m
‘?F * \1— ¥¥

®
ETTRS
7\

=

N
il
d
N
gl

-
=
|~
Ry
-“?

XNiE B 24405 % 138 ~ %43 T

T
=4
.

/1—

ot
=
o
£
=R

R e
R Wy =i

‘41\\5:-‘:
=T i R (u
. hq\\? -

N

o
=
3
R
ke

=N JI{-;‘. AU
=

-
<@
NG

&7

S S

3

4

W
LU A

(w, (;

~
<

e R A
P pa N

Nt ?.)Q\.H.

%

by R e

N

i

SR SR

RAE I L O B

3w

RRAGARS Jt Tl -

—\:51

ke

zﬁ.\

s

—\‘3_'

A

B
L
P
iy

R
RS
J

o

e
i
‘-fn.

E

\\:\

:%“¥

R ENE - évﬁ%$14

SAMHE pE R g9

Bz 3 QRrAyHE N E BT P RT
(LA E 527 %2

-1 >
F o e R o ﬁ\_ﬁ
BrEwFgrai AT RAEZEP R GIHEAL
TEPRT AR AL FLT PR AR AR E
F(LARBRIRF2007) o @ g BB L%
IR EFENIES SR G N I 1 g R S
2z
|
t=
Bl

e
kot
!
s
/w
Ztﬁ
=
Py
ta
EIS
‘n \



iy

J=4

ME

4

17) " LAREPREFFEEH G TR F LIRS L
tERR2EEFLa: LRI PRTELEEOEFT 0 R L
'J#ELFMQ pq/)%l %ﬁ")gm'q ?fé'%‘%’ﬁ“%"

Rl ET RS e
6. e 0 2 iR
wEREEE N

| L
(S, 7]
N
Wy
=
ﬁt
C
P
é\,rr
\ —
T
=3~
ETIRS
T
=3~
=i
T
&
Faiz
sl
as
=
34
1%
&
7
\S

Tl
s

=0
p
-i"
/
W
T
80
X\
w,'
74-
B
e
) %’F =\

P‘i\ ETIRS

&
CWEE b o

~N
A

- & g
WEwwE Rt o 2K gt A2 5 0440%
%r’%“ ©9,621,184~ > % g 4;&;;“% ﬂ\ig

SO ke o Fomomk owe
/r\}

:mnap%*tw
ﬁ

2 Fpoa o HEFEJIFE A DT E 2
g & °}"5”v‘~v"FEﬁ‘3‘ﬁ“‘?’—,—\*F)‘xaiﬁaﬁﬁj‘a—ib’%
Lo TEw
AREEeRP A S EHARD KRR R PO %D
ARE S T E- R AP
AAeit P B 2P RIRAE S AR P 240 5 X oA



?’Z%if ¥ o PTIF 2 gii AR 3\1”%" pE M‘87",/§M‘11€ >
”/T)'\';F'ﬂ’ ) e

%781&3;; m <
54,1367 2 Ber £ 100~ ) B 2 éabf‘-

%Ziao
- #;_;ﬁ‘* AERAZFEETED > RAEFWE S I8HIE

138w E ~ HT8iF » Hliddrd 2 o

R 114 = T
3\‘:@%’;:}%‘ e F B

I v 29

TR R A TS o
L ppe RRF D IR

et b 0 ] i
R TN L

dod T EEF KA b ;”riﬁ v - G\
7] E 7 ¢ 30

= =3
‘\‘

v ;3;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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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18號
原      告  黃妙善（即游素春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林玉堃律師
被      告  黃士弘  
訴訟代理人  王俊傑法扶律師 
被      告  蕭素蘭  
參  加  人  鴻亮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守文  
訴訟代理人  張毅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萬肆仟貳佰參拾陸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定有明文。於本件之情形，游素春提起本件訴訟後，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繼承人為黃妙善等情，經本院調取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繼字第3154號卷宗核閱屬實，並於民國113年9月24日依職權裁定命其承受訴訟，先予敘明。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以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第179條規定為訴訟標的，並聲明：⑴黃士弘就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162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6樓，下合稱系爭房地），分別以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112壢地電字第36335號、112壢建電字第13458號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蕭素蘭名義；⑵蕭素蘭應將系爭房地返還登記與原告；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另以民法第544條規定為訴訟標的，追加備位之訴，並變更為如後開之聲明，核其追加變更前後之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其訴之追加變更為合法，應予准許。
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兩造裁判之效力依法及於該第三人，或兩造裁判效力雖不及之，但參加人之法律上地位，將因當事人一造之敗訴，依該判決之內容（包括法院就訴訟標的之判斷，及判決理由中對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判斷）直接或間接受有不利益；反之，若該當事人勝訴，即可免受此不利益者而言。本件參加人主張其為訴外人黃明源之債權人，倘黃明源之再轉繼承人即原告受勝訴之判決，參加人即得就黃明源所遺系爭房地聲請強制執行，為輔助原告起見而聲明參加訴訟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351頁），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足認參加人與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其聲明參加訴訟，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蕭素蘭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一）黃明源前邀約原告為保證人，貸款買受系爭房地，然因個人債務問題，而於91年5月21日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蕭素蘭名下。黃明源於92年間與訴外人陳賽華結婚後，將系爭房地交由陳賽華管理、出租。
（二）黃明源於111年11月4日死亡，除游素春外之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系爭房地既為黃明源之遺產，自應由原告繼承，惟蕭素蘭竟於112年8月23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與黃士弘，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蕭素蘭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然蕭素蘭名下別無財產，並無資力賠償原告所受損害，原告為保全債權，先位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贈與契約，並請求黃士弘回復原狀，另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與蕭素蘭間借名登記契約，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與原告。
（三）退言之，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無償移轉登記與黃士弘，致原告無法依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系爭房地，原告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4條規定，備位請求蕭素蘭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9,621,184元等語。
（四）並聲明：
　　1.先位聲明：⑴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12年7月27日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於112年8月23日所為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⑵黃士弘就系爭房地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蕭素蘭名義；⑶蕭素蘭應將系爭房地返還登記與原告；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⑴蕭素蘭應給付原告9,621,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黃士弘以：
　　1.蕭素蘭與黃明源為好友，蕭素蘭係因黃明源經濟困難，方將系爭房地委託黃明源暫時處理，以利黃明源週轉資金，然房貸均由蕭素蘭負擔，黃明源僅在暫管期間代為支付少數管理費，並非如原告主張，係黃明源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蕭素蘭名下等語，以資抗辯。
　　2.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蕭素蘭經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爭執。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先位之訴部分：
　　1.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
　　2.借名登記契約，一旦承認其效力，將在標的物上創設實質所有權的法律地位，從而造成分裂所有權，既與民法第765條所採整體所有權的概念牴觸，違背一物一權原則，也違背民法第757條明文規定的物權法定原則，更會導致封建地權復活、束縛土地資本並妨礙其在自由市場流通的後果；況借名人負擔買受不動產的價金，並且將標的物不動產登記為出名人所有，因給付價金而減少責任財產，並使借名人的債權人無從對該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卻又能假借實質所有權人的地位支配該不動產，借名登記顯屬隱匿責任財產、惡意脫免債務的手段，違背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1條、第72條規定，無效。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土地登記，公示公信，而借名登記契約的目的，就是透過債權契約，在土地登記簿上的所有權人之外，創造出土地登記簿上不會出現的、所謂的實質所有權人。假使法律選擇保障所謂的實質所有權人，社會上交易往來的關係人，在閱覽土地登記簿之餘，還要煩惱不動產上面還有沒有實質所有權人，這無異於架空土地登記制度。實質所有權人不值得保護，因為借名登記就是欺騙法律、欺騙土地登記制度，違背公序良俗及強制規定，無效。
　　3.本件原告主張：黃明源於91年5月21日將其買受之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蕭素蘭名下；黃明源於111年11月4日死亡而由游素春繼承，游素春於113年7月25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蕭素蘭於112年8月23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黃士弘等語，並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戶籍謄本、拋棄繼承公告、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宗第23至27、33至43、127、169頁）。
　　4.原告雖以前詞主張，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之權利，然查，原告雖稱其行使債權人之撤銷權，旨在保全對蕭素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因蕭素蘭現無資力賠償原告之損害云云，然而，原告的主張卻是，在撤銷被告間贈與契約、系爭房地回復登記為蕭素蘭所有之後，接著就要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所以到頭來原告要保全的，仍然是請求返還系爭房地的債權，也就是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依民法第244條第3項規定，原告不得行使同條第1項規定的撤銷權，同條第4項規定的回復原狀請求權也就失所附麗。
　　5.再者，原告所要保全的債權，乃因原告所稱黃明源與蕭素蘭之間的借名登記契約所生，而這個契約並未成立生效，理由在於：⑴如前所述，借名登記違反強制規定、違背公序良俗，為無效法律行為；⑵關於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生效要件事實，證人陳賽華雖經原告聲請到庭作證，肯認該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然亦自承其為黃明源之債權人，「黃明源欠我錢，我也希望官司打贏，我才能拿到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269頁），該證人就本件訴訟之勝敗具有強烈的利害關係，證明力甚低，自難僅憑其證述，肯認原告所稱借名登記之存在；⑶原告另提出其與黃明源間關於自小客車借名登記之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宗第21頁），並主張黃明源生前債信不佳，確實慣常以親友之名義為法律行為云云，但黃明源曾借名買車的事實，不足以推認黃明源有不動產的借名登記，此部分主張純屬臆測，無可採認。
　　6.據此，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贈與契約與所有權移轉契約，並請求黃士弘塗銷移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進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返還登記與原告，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備位之訴部分：
　　1.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本條規定之適用，以委任契約之成立生效為前提，類推適用本條規定者，亦應以當事人間有可得類推適用之契約關係為前提。
　　2.如前所述，本件原告所稱借名登記契約既未成立生效，則其備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4條規定，對蕭素蘭請求損害賠償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12年7月27日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於112年8月23日所為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請求黃士弘塗銷就系爭房地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蕭素蘭名義，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與原告，及備位類推適用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蕭素蘭給付9,621,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又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8條定有明文。本件訴訟費用54,236元（包括第一審裁判費54,136元及影印費1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18號

原      告  黃妙善（即游素春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林玉堃律師

被      告  黃士弘  

訴訟代理人  王俊傑法扶律師 

被      告  蕭素蘭  

參  加  人  鴻亮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守文  

訴訟代理人  張毅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萬肆仟貳佰參拾陸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

    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

    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

    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

    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

    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定有明文。於本件之

    情形，游素春提起本件訴訟後，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繼承

    人為黃妙善等情，經本院調取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

    繼字第3154號卷宗核閱屬實，並於民國113年9月24日依職權

    裁定命其承受訴訟，先予敘明。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以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

    項、第179條規定為訴訟標的，並聲明：⑴黃士弘就坐落桃園

    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1621建號建物（門牌號

    碼：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6樓，下合稱系爭房地），分

    別以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112壢地電字第36335號、112壢

    建電字第13458號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

    為蕭素蘭名義；⑵蕭素蘭應將系爭房地返還登記與原告；⑶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另以民法第544條規定為訴訟標

    的，追加備位之訴，並變更為如後開之聲明，核其追加變更

    前後之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其訴之追加變更為合法，應

    予准許。

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

    ，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

    有明文。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兩造裁判之效力依

    法及於該第三人，或兩造裁判效力雖不及之，但參加人之法

    律上地位，將因當事人一造之敗訴，依該判決之內容（包括

    法院就訴訟標的之判斷，及判決理由中對事實或法律關係存

    否之判斷）直接或間接受有不利益；反之，若該當事人勝訴

    ，即可免受此不利益者而言。本件參加人主張其為訴外人黃

    明源之債權人，倘黃明源之再轉繼承人即原告受勝訴之判決

    ，參加人即得就黃明源所遺系爭房地聲請強制執行，為輔助

    原告起見而聲明參加訴訟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351頁），

    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足認參加人與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

    係，其聲明參加訴訟，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蕭素蘭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一）黃明源前邀約原告為保證人，貸款買受系爭房地，然因個

      人債務問題，而於91年5月21日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蕭

      素蘭名下。黃明源於92年間與訴外人陳賽華結婚後，將系

      爭房地交由陳賽華管理、出租。

（二）黃明源於111年11月4日死亡，除游素春外之繼承人均已拋

      棄繼承，系爭房地既為黃明源之遺產，自應由原告繼承，

      惟蕭素蘭竟於112年8月23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房地移

      轉登記與黃士弘，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蕭素蘭應對原告

      負損害賠償之責，然蕭素蘭名下別無財產，並無資力賠償

      原告所受損害，原告為保全債權，先位依民法第244條第1

      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贈與契約，並請求黃士

      弘回復原狀，另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

      狀繕本之送達，終止與蕭素蘭間借名登記契約，並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與原告。

（三）退言之，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無償移轉登記與黃士弘，致原

      告無法依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系爭房地，原告亦

      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4條規定，備位請求蕭素蘭賠償原告

      新臺幣（下同）9,621,184元等語。

（四）並聲明：

　　1.先位聲明：⑴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12年7月27日所為贈與

      之債權行為，及於112年8月23日所為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

      為，均應予撤銷；⑵黃士弘就系爭房地所為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蕭素蘭名義；⑶蕭素蘭應將系爭

      房地返還登記與原告；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⑴蕭素蘭應給付原告9,621,184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

      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黃士弘以：

　　1.蕭素蘭與黃明源為好友，蕭素蘭係因黃明源經濟困難，方

      將系爭房地委託黃明源暫時處理，以利黃明源週轉資金，

      然房貸均由蕭素蘭負擔，黃明源僅在暫管期間代為支付少

      數管理費，並非如原告主張，係黃明源將系爭房地借名登

      記於蕭素蘭名下等語，以資抗辯。

　　2.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蕭素蘭經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答

      辯書狀爭執。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先位之訴部分：

　　1.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於以

      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債權

      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

      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

      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定

      有明文。

　　2.借名登記契約，一旦承認其效力，將在標的物上創設實質

      所有權的法律地位，從而造成分裂所有權，既與民法第76

      5條所採整體所有權的概念牴觸，違背一物一權原則，也

      違背民法第757條明文規定的物權法定原則，更會導致封

      建地權復活、束縛土地資本並妨礙其在自由市場流通的後

      果；況借名人負擔買受不動產的價金，並且將標的物不動

      產登記為出名人所有，因給付價金而減少責任財產，並使

      借名人的債權人無從對該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卻又能假

      借實質所有權人的地位支配該不動產，借名登記顯屬隱匿

      責任財產、惡意脫免債務的手段，違背公序良俗，依民法

      第71條、第72條規定，無效。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土地

      登記，公示公信，而借名登記契約的目的，就是透過債權

      契約，在土地登記簿上的所有權人之外，創造出土地登記

      簿上不會出現的、所謂的實質所有權人。假使法律選擇保

      障所謂的實質所有權人，社會上交易往來的關係人，在閱

      覽土地登記簿之餘，還要煩惱不動產上面還有沒有實質所

      有權人，這無異於架空土地登記制度。實質所有權人不值

      得保護，因為借名登記就是欺騙法律、欺騙土地登記制度

      ，違背公序良俗及強制規定，無效。

　　3.本件原告主張：黃明源於91年5月21日將其買受之系爭房

      地借名登記於蕭素蘭名下；黃明源於111年11月4日死亡而

      由游素春繼承，游素春於113年7月25日死亡，原告為其繼

      承人；蕭素蘭於112年8月23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房地

      移轉登記黃士弘等語，並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

      本、戶籍謄本、拋棄繼承公告、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

      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宗第23至27、33至43、127、169頁

      ）。

　　4.原告雖以前詞主張，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

      之權利，然查，原告雖稱其行使債權人之撤銷權，旨在保

      全對蕭素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因蕭素蘭現無資力賠償原

      告之損害云云，然而，原告的主張卻是，在撤銷被告間贈

      與契約、系爭房地回復登記為蕭素蘭所有之後，接著就要

      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所以到頭來

      原告要保全的，仍然是請求返還系爭房地的債權，也就是

      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依民法第244條第3項規定，

      原告不得行使同條第1項規定的撤銷權，同條第4項規定的

      回復原狀請求權也就失所附麗。

　　5.再者，原告所要保全的債權，乃因原告所稱黃明源與蕭素

      蘭之間的借名登記契約所生，而這個契約並未成立生效，

      理由在於：⑴如前所述，借名登記違反強制規定、違背公

      序良俗，為無效法律行為；⑵關於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生

      效要件事實，證人陳賽華雖經原告聲請到庭作證，肯認該

      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然亦自承其為黃明源之債權人，「

      黃明源欠我錢，我也希望官司打贏，我才能拿到錢」等語

      （見本院卷第1宗第269頁），該證人就本件訴訟之勝敗具

      有強烈的利害關係，證明力甚低，自難僅憑其證述，肯認

      原告所稱借名登記之存在；⑶原告另提出其與黃明源間關

      於自小客車借名登記之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宗第21

      頁），並主張黃明源生前債信不佳，確實慣常以親友之名

      義為法律行為云云，但黃明源曾借名買車的事實，不足以

      推認黃明源有不動產的借名登記，此部分主張純屬臆測，

      無可採認。

　　6.據此，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

      被告間贈與契約與所有權移轉契約，並請求黃士弘塗銷移

      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進而依不當得利之法

      律關係，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返還登記與原告，亦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二）備位之訴部分：

　　1.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

      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

      文。本條規定之適用，以委任契約之成立生效為前提，類

      推適用本條規定者，亦應以當事人間有可得類推適用之契

      約關係為前提。

　　2.如前所述，本件原告所稱借名登記契約既未成立生效，則

      其備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4條規定，對蕭素蘭請求損

      害賠償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

    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12年7月27日所為贈與之債權行

    為，及於112年8月23日所為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請求

    黃士弘塗銷就系爭房地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

    登記為蕭素蘭名義，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蕭素蘭

    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與原告，及備位類推適用民法第544條

    規定，請求蕭素蘭給付9,621,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

    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於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又訴

    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

    第78條定有明文。本件訴訟費用54,236元（包括第一審裁判

    費54,136元及影印費1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判決如主文

    第2項。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18號

原      告  黃妙善（即游素春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林玉堃律師

被      告  黃士弘  

訴訟代理人  王俊傑法扶律師 

被      告  蕭素蘭  

參  加  人  鴻亮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守文  

訴訟代理人  張毅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贈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萬肆仟貳佰參拾陸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定有明文。於本件之情形，游素春提起本件訴訟後，於訴訟繫屬中死亡，其繼承人為黃妙善等情，經本院調取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繼字第3154號卷宗核閱屬實，並於民國113年9月24日依職權裁定命其承受訴訟，先予敘明。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以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第179條規定為訴訟標的，並聲明：⑴黃士弘就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1621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6樓，下合稱系爭房地），分別以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112壢地電字第36335號、112壢建電字第13458號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蕭素蘭名義；⑵蕭素蘭應將系爭房地返還登記與原告；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另以民法第544條規定為訴訟標的，追加備位之訴，並變更為如後開之聲明，核其追加變更前後之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其訴之追加變更為合法，應予准許。

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兩造裁判之效力依法及於該第三人，或兩造裁判效力雖不及之，但參加人之法律上地位，將因當事人一造之敗訴，依該判決之內容（包括法院就訴訟標的之判斷，及判決理由中對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判斷）直接或間接受有不利益；反之，若該當事人勝訴，即可免受此不利益者而言。本件參加人主張其為訴外人黃明源之債權人，倘黃明源之再轉繼承人即原告受勝訴之判決，參加人即得就黃明源所遺系爭房地聲請強制執行，為輔助原告起見而聲明參加訴訟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351頁），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足認參加人與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其聲明參加訴訟，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四、蕭素蘭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一）黃明源前邀約原告為保證人，貸款買受系爭房地，然因個人債務問題，而於91年5月21日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蕭素蘭名下。黃明源於92年間與訴外人陳賽華結婚後，將系爭房地交由陳賽華管理、出租。

（二）黃明源於111年11月4日死亡，除游素春外之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系爭房地既為黃明源之遺產，自應由原告繼承，惟蕭素蘭竟於112年8月23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與黃士弘，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蕭素蘭應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然蕭素蘭名下別無財產，並無資力賠償原告所受損害，原告為保全債權，先位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贈與契約，並請求黃士弘回復原狀，另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與蕭素蘭間借名登記契約，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與原告。

（三）退言之，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無償移轉登記與黃士弘，致原告無法依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系爭房地，原告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4條規定，備位請求蕭素蘭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9,621,184元等語。

（四）並聲明：

　　1.先位聲明：⑴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12年7月27日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於112年8月23日所為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⑵黃士弘就系爭房地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蕭素蘭名義；⑶蕭素蘭應將系爭房地返還登記與原告；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⑴蕭素蘭應給付原告9,621,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黃士弘以：

　　1.蕭素蘭與黃明源為好友，蕭素蘭係因黃明源經濟困難，方將系爭房地委託黃明源暫時處理，以利黃明源週轉資金，然房貸均由蕭素蘭負擔，黃明源僅在暫管期間代為支付少數管理費，並非如原告主張，係黃明源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蕭素蘭名下等語，以資抗辯。

　　2.並答辯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蕭素蘭經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爭執。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先位之訴部分：

　　1.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務人之行為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

　　2.借名登記契約，一旦承認其效力，將在標的物上創設實質所有權的法律地位，從而造成分裂所有權，既與民法第765條所採整體所有權的概念牴觸，違背一物一權原則，也違背民法第757條明文規定的物權法定原則，更會導致封建地權復活、束縛土地資本並妨礙其在自由市場流通的後果；況借名人負擔買受不動產的價金，並且將標的物不動產登記為出名人所有，因給付價金而減少責任財產，並使借名人的債權人無從對該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卻又能假借實質所有權人的地位支配該不動產，借名登記顯屬隱匿責任財產、惡意脫免債務的手段，違背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1條、第72條規定，無效。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土地登記，公示公信，而借名登記契約的目的，就是透過債權契約，在土地登記簿上的所有權人之外，創造出土地登記簿上不會出現的、所謂的實質所有權人。假使法律選擇保障所謂的實質所有權人，社會上交易往來的關係人，在閱覽土地登記簿之餘，還要煩惱不動產上面還有沒有實質所有權人，這無異於架空土地登記制度。實質所有權人不值得保護，因為借名登記就是欺騙法律、欺騙土地登記制度，違背公序良俗及強制規定，無效。

　　3.本件原告主張：黃明源於91年5月21日將其買受之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蕭素蘭名下；黃明源於111年11月4日死亡而由游素春繼承，游素春於113年7月25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蕭素蘭於112年8月23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黃士弘等語，並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戶籍謄本、拋棄繼承公告、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宗第23至27、33至43、127、169頁）。

　　4.原告雖以前詞主張，行使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之權利，然查，原告雖稱其行使債權人之撤銷權，旨在保全對蕭素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因蕭素蘭現無資力賠償原告之損害云云，然而，原告的主張卻是，在撤銷被告間贈與契約、系爭房地回復登記為蕭素蘭所有之後，接著就要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所以到頭來原告要保全的，仍然是請求返還系爭房地的債權，也就是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依民法第244條第3項規定，原告不得行使同條第1項規定的撤銷權，同條第4項規定的回復原狀請求權也就失所附麗。

　　5.再者，原告所要保全的債權，乃因原告所稱黃明源與蕭素蘭之間的借名登記契約所生，而這個契約並未成立生效，理由在於：⑴如前所述，借名登記違反強制規定、違背公序良俗，為無效法律行為；⑵關於借名登記契約之成立生效要件事實，證人陳賽華雖經原告聲請到庭作證，肯認該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然亦自承其為黃明源之債權人，「黃明源欠我錢，我也希望官司打贏，我才能拿到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宗第269頁），該證人就本件訴訟之勝敗具有強烈的利害關係，證明力甚低，自難僅憑其證述，肯認原告所稱借名登記之存在；⑶原告另提出其與黃明源間關於自小客車借名登記之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2宗第21頁），並主張黃明源生前債信不佳，確實慣常以親友之名義為法律行為云云，但黃明源曾借名買車的事實，不足以推認黃明源有不動產的借名登記，此部分主張純屬臆測，無可採認。

　　6.據此，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贈與契約與所有權移轉契約，並請求黃士弘塗銷移轉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進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返還登記與原告，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備位之訴部分：

　　1.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本條規定之適用，以委任契約之成立生效為前提，類推適用本條規定者，亦應以當事人間有可得類推適用之契約關係為前提。

　　2.如前所述，本件原告所稱借名登記契約既未成立生效，則其備位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544條規定，對蕭素蘭請求損害賠償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12年7月27日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於112年8月23日所為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並請求黃士弘塗銷就系爭房地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回復登記為蕭素蘭名義，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蕭素蘭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與原告，及備位類推適用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蕭素蘭給付9,621,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又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8條定有明文。本件訴訟費用54,236元（包括第一審裁判費54,136元及影印費1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孫健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彭明賢



